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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佳都科技”）于 2016

年 7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464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公

司向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23,596,154 股股份，向许教源发

行 502,045 股股份，向何华强发行 502,04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26,826,56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详情

见公司 2016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2016-094）。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按照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积极组织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相关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自完成相关批准程序之日起 60 日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实施完

毕的，上市公司应当于期满后次一工作日将实施进展情况报告，并予以公告；此

后每 30 日应当公告一次，直至实施完毕。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3 日、2016 年

10 月 8 日、2016 年 11 月 8 日、2016 年 12 月 8 日披露了《佳都科技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112、2016-123、

2016-131、2016-144），目前实施情况进展如下： 

截至目前，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并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购买资产股

份登记手续。公司已与中介机构拟定了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与相关各方进

行了积极的沟通，并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推进相关工



作。公司可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适时启动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 

本次交易公司尚待完成事项如下： 

1、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6,826,568 股新股募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公司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 

2、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 

记手续。 

上述尚待完成事项无实质性障碍，公司将择机推进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相关

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6 日 


